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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6月29日

（2017）浙0304民初2564号
金光南：本院受理原告供玉叶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7年9月18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
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229号

浙江省泰顺县罗阳镇上庄村三条华组魏仕谊：
本院受理原告王仲万与被告魏仕谊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26
民初2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3051号

黄瑞君：本院受理原告苍南县龙港钧宝塑料制
品厂诉被告黄瑞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27民初305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支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34号

李泽森、谭四强：本院受理原告袁小英与被告李
泽森、谭四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411民初23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
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210号

张迪：本院受理原告陈广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
下午14时在本院巡回法庭（嘉兴街道办事处内）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552号

王银法、成翠银：本院受理原告赵永强与被告王
银法、成翠银、陈贵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421民初55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王银法、成翠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返还原告赵永强借款 80000 元；二、被告王银
法、成翠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赵永强逾期利息[以80000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次贷款利息（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自
2016 年 10 月 9 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三、被告陈贵福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被告陈贵福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王银法、成翠银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2484元，由被告王银法、成翠银、陈贵福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645号

单国明：本院受理原告斐粉观与被告单国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645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单国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斐粉观借款87000元；二、被告
单国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斐
粉观逾期利息[以 8700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6%，自 2017 年 2 月 22 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
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76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2626 元，由被告单国明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611号

严金根：本院受理原告何志明与被告严金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611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严金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返还原告何志明借款800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2450元，由被告严金根负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844号

吴振新：本院受理原告孙晶君与被告吴振新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844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吴振新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归还原告孙晶君装修款本金29000元；二、被
告吴振新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孙晶君
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9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
4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一点五

倍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25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175元，由被告吴振新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1886号

杨奕杰：本院受理原告陆军与被告杨奕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424民初1886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9号

周建、张国琴：本院受理原告何福忠与被告周
建、张国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4民初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
份，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486号

郑斌：本院受理的原告潘新荣与被告郑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915号

田良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北京燕侨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湖州分公司诉被告田良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345号

侯林杰：本院受理原告潘卓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外网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297号

徐蓉：本院受理原告沈春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送达后的15日。该
案定于2017年10月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康山人
民法庭第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489号

潘学敏、潘理长：本院受理的原告卢华忠与被告
潘学敏、潘理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769号

屠玉妹、冯利：本院受理原告杨颖春与被告屠玉
妹、冯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503民初3769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22号

沈旭东：本院受理原告曹新奎与被告沈旭东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3民初522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
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20号

沈旭东、蔡敏强：本院受理原告曹新奎与被告沈
旭东、蔡敏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503民初520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
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35号

徐建峰：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南浔特亮电动车配

件厂与被告徐建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235号民事判决书、判
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号

周美贤：本院受理原告陈小林与被告周美贤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3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431号

俞林根:本院受理原告宋学敏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0月
9日13时30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1184号之一

李锦秀、李蒙芳：本院受理原告周峰与被告李锦
秀、李蒙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118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1186号之一

李锦秀、陈小青：本院受理原告周峰与被告李锦
秀、陈小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118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1187号之一

李忠华、赵红梅：本院受理原告周峰与被告李忠
华、赵红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118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坚守一线为数百民工讨回工资
“很多涉民生案件虽然金额不大，但可能给当事人的生活

带来极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这么多年来，陈超在执行涉民
生案件、人身损害类案件时，往往花费更大的精力、投入更多的
时间。

2015年春节前夕，又是一年讨薪的高发期。
平湖市的 12 名外地民工申请执行一家公司追索劳动报

酬。案件虽小，难度颇大。因为这家公司早已
停业，且资产已在其他案件中处置完毕了，就连
公司的负责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找不到欠债人，又没有资产可以执行，怎
么办？陈超接手这起案件后，想尽了一切办法，
并通过各种渠道试图联系上被执行人。一次，
陈超通过法院内部系统查询到被执行人同时还
牵涉到其他案件。通过这个案件，陈超终于找
到了被执行人的联系电话，此时的被执行人处
境并不好，但陈超没有放弃。

“那个时候，被执行人对法院非常抵触，根
本不愿意露面。我就只能抓住这个电话号码不
放。”陈超回忆说，当时为了讨回拖欠工资，自己
一遍遍打电话、一次次发短信给被执行人，从法
律上给他分析利害关系，给被执行人施加压力。

最终，在陈超的不懈努力下，被执行人终于
妥协，在过年前结清了12名工人的工资。

类似的案子在陈超的执行生涯中不计其
数。2015年底，法院提出“执行攻坚年”，陈超勇
挑重担，任劳任怨，为数百名民工执行到拖欠工
资，并因此荣立个人“三等功”。

敢于碰硬啃下执行“骨头案”
执行的战场充满了不确定性，谩骂、恐吓、威胁、受伤在执

行工作中并不少见。但是，正如陈超所说，“选择了执行战场，
便是选择了拼搏的战场。”

2014年，嘉善县人民法院开展了一次集中行动，专门挑选
了一些长期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硬骨头”进行强制
执行。

这天早上5点多钟，趁着大多数人还没起床，陈超和同事
们就在法院紧急集合，随后成功将被执行人堵在了家门口。

“我们去的时候，发现被执行人的车就停在门前，说明人还
在家里。”陈超回忆说，当敲开被执行人的家门，说明情况后，我
们就准备扣押被执行人车辆。谁也没想到，此时被执行人的父
母一听我们要扣押车辆，情绪非常激动，冲上来就要抢夺钥
匙。在抢夺的过程中，两位老人动起手来，不断攻击执行人员。

在避免与老人发生正面冲突的同时，陈超尽可能与被执
行人周旋，最终与赶来支援的其他同事和公安民警一起将抗
拒执行的人制伏。此时，陈超才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上已多
处受伤。

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陈超越来越善于做当事人思想工
作，善于分析案情抓住争议焦点，善于变通创新灵活执行，稳妥
地执行了一大批社会关注度高的“骨头案”“钉子案”。

夫妻审判一线并肩作战传佳话
站在领奖台上，陈超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一路走来始终

有家人的支持与理解。
陈超的妻子同样是嘉善县人民法院的一名审判员，正因为

如此，妻子对于陈超的工作有着更多的理解。
“干执行工作，上下班时间不固定，很难照顾到家里。好在

她的工作相对规律一些，只要她一下班，就把家里的一切都照
顾得妥妥帖帖。”说到妻子，陈超心里满是骄傲又多有愧疚。

夫妻俩工作中相互协商，生活上相互支持，一直并肩战斗
在审判一线，在当地法院系统传为佳话。2017年，陈超的家庭
荣获嘉善县十佳善美家庭。

陈超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在女儿的记忆里，自己的法官
爸爸总是在加班，没有时间陪自己玩。“我想爸爸的时候，就抬
头看看飞机，如果飞机来了，就是爸爸回来了。”

陈超：坚守在一线 敢啃“骨头案”
本报记者 陈赛男

“再过几天，当事人搬迁完了，接下来就可
以拆掉房子了……”想到这里，陈超合上眼前的
一份土地腾退案卷，长长舒了口气。

这起土地腾退案件，陈超虽然只跟进了一
周时间，却耗费了不少精力。如今，案件眼看着
就要执结，他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转身
又投入到新的执行案件中。

陈超是嘉善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一名审判
员。自2009年投身执行战场后，这个80后小
伙子始终坚守一线，破解了一道道执行难题。
前不久，凭借这些优异表现，陈超荣获全省法院
第二届“最美执行干警”称号。


